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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评价目标 

城镇开发边界是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划定的,一定时期内指导和约束城镇发展，在其

区域内可以进行城镇集中开发建设，重点完善城镇功能的区域边界。城镇开发边界内可

分为城镇集中建设区、城镇弹性发展区和特别用途区。 

本评估围绕辽宁省喀左县全面开发的规划格局，通过划定城镇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

防止城市盲目扩张和无序蔓延，促进城镇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优化城镇布

局形态和功能结构，提升城镇人居环境品质，推动形成城镇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内城镇

集约高效、宜居适度，城镇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外山清水秀、开敞舒朗的国土空间格局。 

1.2 区域基本情况 

 

图 1. 喀左县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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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简称喀左县）是辽宁省 2 个蒙古族自治县之一，介于北

纬 40º47′12″至 41º33′53″，东经 119º24′54″至 120º23′24″之间，南北长 105

公里，东西宽 57.5 公里，总面积 2238 平方公里。 

喀左县位于辽宁省西部大凌河上游的丘陵地区，东临朝阳县、西靠凌源市、西接建

昌县、北连建平县，是朝阳市下辖的唯一一个蒙古族自治县，全称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

治县。喀左地处辽冀蒙三省交汇地带，辽西走廊北通道要冲，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

部分。东临港口城市锦州 200 公里、葫芦岛 180 公里，西南到首都北京 420 公里，东北

距省城沈阳 410 公里。区位优势明显。 

喀左县交通条件相对便捷，省级公路建三线、绥克线、兴凌线，以及 306、101 国

道穿境而过，新开通的长深高速使喀左到达北京、沈阳两地的时间缩短为 4 小时。京沈

高铁在喀左县兴隆庄镇半拉烧锅村设置高铁客运站，为喀左到北京和沈阳提供了更高效

的选择。另外，境内还有魏塔、锦承两条铁路经过，并设有公营子站，距大城子镇仅为

30 余公里。喀左县境内骨干公路 40 条，总里程 674 公里，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全县下辖 19 个乡镇，即中三家镇、南公营子镇、北公营子镇、白塔子镇、平房子

镇、山咀子镇、老爷庙镇、六官营子镇、十二德堡镇、水泉乡、卧虎沟乡、甘招乡、兴

隆庄乡、羊角沟镇、尤杖子乡、东哨乡、草场乡、坤都营子乡、大营子乡；一个国营农

场：官大海农场；1 个经济开发区，即利州经济开发区；1 个工业园区，即冶金铸造工业

园区；3 个街道办事处，即南哨街道办事处、大城子街道办事处、利州街道办事处（图

1）。 

1.3 喀左县现状基础数据库构建 

 

图 2. 喀左县基础数据库 

通过喀左县政府、朝阳市政府以及辽宁省自然资源厅获取的资料共同构建了喀左县

国土空间规划现状数据库（图 2）。数据库包括 7 项现状数据，已将所有数据转换到 2000

坐标系 40 分区下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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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评价方法和过程 

2.1 技术路线 

 

2.2 基础评估 

2.2.1 双评价评估 

在优先识别生态保护极重要区基础上，综合分析城镇建设的合理规模和适宜等级。 

(1)城镇建设适宜性评价 

对城镇建设不适宜区范围进行校核。根据城镇化发展阶段特征，增加人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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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基础设施等要素，识别城镇建设适宜区。结合当地实际，可针对矿产资源、历史

文化和自然景观资源等，开展必要的补充评价。 

综合分析后，明确城镇建设适宜区和城镇建设不适宜区的地域空间。 

(2)城镇建设承载规模评价 

市级以县级(或乡级)行政区为评价单元，根据省级评价结果，进一步细化评价单元、

提高评价精度。县级可直接使用市级评价运算结果，强化分析，也可有针对性地开展补

充评价。从水资源约束的角度，通过城镇可用水量除以城镇人均需水量，确定可承载的

城镇人口规模，可承载的城镇人口规模乘以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确定可承载的城镇

建设用地规模。从空间约束的角度，将生态保护极重要区和城镇建设不适宜区以外区域

的规模，作为空间约束下城镇建设的最大规模。按照短板原理，确定可承载的城镇建设

用地最大合理规模。 

2.2.2 空间规划评估 

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空间布局方案进行合理性评估。 

(1)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 

梳理土规四类空间管制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

的空间布局方案，位于城镇建设适宜区内的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确认为合理用地，

位于城镇建设不适宜区的部分确认为不合理用地。综合分析后，明确土规城镇建设用地

合理区的地域空间。 

(2)城市总体规划评估 

梳理城市总体规划三类空间管制区(适建区、 限建区、禁建区)的空间布局方案，将

位于城镇建设适宜区内的适建区识别为合理用地,位于城镇建设不适宜区的部分确认为

不合理用地。综合分析后，明确城规城镇建设用地合理区的地域空间。 

2.3 边界划定 

(1)城镇集中建设区预选区划定 

在城镇空间备选区内，结合土规、城规建设合理区，按照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根据“中心填充、外围选优的”原则，依次选择城镇建设用地的优先程度较高的空间栅

格，得到集中连片、规模较大、形态规整的城镇集中建设区预选区。现状建成区，规划

集中连片的城镇建设区和城中村、城边村，依法合规设立的各类开发区，国家、省、市

确定的重大建设项目用地等应划入城镇集中建设区预选区。为应对城镇发展的不确定性，

满足未来重大事件和重大建设项目的需要，可根据地方实际，划定一定比例的留白区。

以县(区)为统计单元，划入城镇集中建设区预选区的城镇建设用地规划规模原则上应高

于县(区)域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规划总规模的 90%。结合全域生态网络，加强城镇集中建

设区内外结构性蓝绿网络和开敞空间的街接，布局通风廊道和绿道系统。多中心、组团

式发展的城镇，城镇集中建设区可以为相互分离的多个闭合范围，做好生态廊道、通风

廊道和绿道系统的预留控制。城镇集中建设区内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原则上不得低于城

镇建设用地面积的 20%。 

(2)城镇弹性发展区预选区划定 

在城镇空间备选区内，将与城镇集中建设区充分衔接、关联的区域划入城镇弹性发

展区预选区。城镇弹性发展区预选区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城镇集中建设区预选区面积的

15%，其中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城镇弹性发展区预选区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城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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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区预选区面积的 8%。 

(3)特别用途区预选区划定 

在城镇空间备选区内，根据地方实际，将对城镇功能和空间格局有重要影响、与城

镇空间联系密切的山体、河湖水系、生态湿地、风景游憩空间、防护隔离空间、农业景

观、古迹遗址等地域空间划入特别用途区预选区。要做好与城镇集中建设区预选区的蓝

绿空间衔接，形成完整的城镇生态网络。 

(4) 城镇开发边界预选区划定 

城镇集中建设区预选区、城镇弹性发展区预选区、特别用途区预选区加总得到城镇

开发边界预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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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喀左县城镇开发边界初步划定成果 

3.1 城镇建设适宜性 

 

图 4. 喀左县城镇建设适宜性评价结果图 

图 4 为喀左县城镇建设适宜性评价结果图，除去生态保护极重要区和基本农田后，

全县城镇建设适宜区 351.35km
2
，占全县总面积的 15.7%；城镇建设一般适宜区 715.56km

2
，

占全县总面积的 32.1%；城镇建设不适宜区 378.15km
2
，占全县总面积的 16.9%。 

空间分布上看，除去生态保护极重要区和基本农田后，喀左县城镇建设适宜区存在

三个片区：北部的公营子镇、中部的中心城区（利州街道、大成子街道和南哨街道）、南

部的南公营子镇和白塔子镇，东部和西北部多为城镇建设的一般适宜和不适宜区。 

表 1. 喀左县城镇建设适宜区评价结果汇总表（单位：面积，平方千米；比重：%） 

区域 城镇建设适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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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乡镇 面积 比重 

1 白塔子镇 22.20 18.8% 

2 草场乡 8.41 13.6% 

3 大城子街道 9.90 22.7% 

4 大营子乡 10.51 8.7% 

5 东哨镇 12.11 14.9% 

6 甘招镇 16.02 20.0% 

7 公营子镇 33.67 19.9% 

8 国营官大海农场 3.63 21.5% 

9 坤都营子乡 14.10 21.0% 

10 老爷庙镇 25.04 17.4% 

11 利州街道 13.86 28.3% 

12 六官营子镇 10.41 7.8% 

13 南公营子镇 21.55 17.7% 

14 南哨街道 15.58 31.2% 

15 平房子镇 23.23 17.6% 

16 山嘴子镇 17.72 18.0% 

17 十二德堡镇 15.21 14.3% 

18 水泉镇 13.07 17.8% 

19 卧虎沟乡 10.35 10.2% 

20 兴隆庄镇 12.66 18.5% 

21 羊角沟镇 16.34 10.1% 

22 尤杖子乡 5.41 8.7% 

23 中三家镇 20.38 12.0% 

表 1 为喀左县城镇建设适宜区分乡镇统计，其中公营子街道适宜区规模最大，为

33.67km
2
。中心城区的街道中，南哨街道规模和占比均最大，面积为 15.58 km

2
，占 31.2%。

结合三调现状城乡建设用地看，南哨街道可开发区域较大，可以作为未来城区扩展的主

要街道。 

表 2. 喀左县城镇建设不适宜区评价结果汇总表（单位：面积，平方千米；比重：%） 

区域 城镇建设不适宜区 

编号 乡镇 面积 比重 

1 白塔子镇 15.71 13.3% 

2 草场乡 9.59 15.6% 

3 大城子街道 2.38 5.4% 

4 大营子乡 40.07 33.2% 

5 东哨镇 6.3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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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甘招镇 5.24 6.5% 

7 公营子镇 35.17 20.8% 

8 国营官大海农场 2.39 14.2% 

9 坤都营子乡 4.74 7.1% 

10 老爷庙镇 10.25 7.1% 

11 利州街道 1.31 2.7% 

12 六官营子镇 41.15 30.8% 

13 南公营子镇 20.69 17.0% 

14 南哨街道 5.64 11.3% 

15 平房子镇 18.34 13.9% 

16 山嘴子镇 16.28 16.5% 

17 十二德堡镇 23.71 22.3% 

18 水泉镇 6.66 9.1% 

19 卧虎沟乡 32.65 32.1% 

20 兴隆庄镇 0.93 1.4% 

21 羊角沟镇 25.37 15.6% 

22 尤杖子乡 10.55 16.9% 

23 中三家镇 42.97 25.3% 

表 2 为喀左县城镇建设不适宜区分乡镇统计，其中中三家镇、六官营子镇和大营子

乡不适宜区规模较大，分别为：42.97 km
2
、41.15 km

2
、40.07 km

2
，六官营子镇占比也

最大，为 30.8%。中心城区的三个街道中南哨街道存在 5.64km
2
的不适宜区。 

3.2 国土空间格局优化与主体功能定位 

 结合生态保护重要性、农业生产适宜性和城镇建设适宜性评价可以将喀左县划分为

东西生态区、中部农业区和北中南城镇区三个主要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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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喀左县城镇建设潜力区评价结果图 

 图 5 为喀左县各乡镇主体功能定位，通过综合分析得到喀左县生态主导 6 个乡镇，

主要分布在县域东部和西北部；农业主导 11 个乡镇，分布在中南部地区；城镇主导 6 个

乡镇（包括 3 个街道），主要分为北部发展区（公营子镇）、中部核心区（中心城区）和

南部发展区（南公营子镇和白塔子镇）。 

表 3. 喀左县各乡镇主体功能定位 

区域 
主体功能定位 

编号 乡镇 

1 白塔子镇 城镇主导 

2 草场乡 农业主导 

3 大城子街道 城镇主导 

4 大营子乡 生态主导 

5 东哨镇 农业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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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甘招镇 农业主导 

7 公营子镇 城镇主导 

8 国营官大海农场 农业主导 

9 坤都营子乡 农业主导 

10 老爷庙镇 农业主导 

11 利州街道 城镇主导 

12 六官营子镇 生态主导 

13 南公营子镇 城镇主导 

14 南哨街道 城镇主导 

15 平房子镇 农业主导 

16 山嘴子镇 农业主导 

17 十二德堡镇 农业主导 

18 水泉镇 农业主导 

19 卧虎沟乡 生态主导 

20 兴隆庄镇 农业主导 

21 羊角沟镇 生态主导 

22 尤杖子乡 生态主导 

23 中三家镇 生态主导 

3.3 城镇开发边界初步划定 

喀左县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 76.25 平方千米。 

中部核心城区面积 28.69 平方千米； 

北部高铁区面积 2.04 平方千米； 

南部旅游片区 6.95 平方千米； 

开发区面积 29.88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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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喀左县城市总体规划范围分布图（包括经济开发区） 

3.4 城镇开发边界内分区确定 

喀左县城镇开发边界分区统计为： 

• 集中建设区 37.08 平方千米; 

• 弹性发展区 5.28 平方千米; 

• 特殊保留区 33.89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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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名称 面积（平方千米） 

中心城区 

集中建设区 25.34 

弹性发展区 3.80 

特殊保留区 17.23 

开发区 

集中建设区 11.74 

弹性发展区 1.48 

特殊保留区 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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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边界识别与指标确定 

4.1 城镇开发边界分乡镇统计 

表 4. 城镇开发边界分乡镇结果汇总表 

区域 城镇开发边界 

（平方千米） 编号 乡镇 

1 白塔子镇 17.99 

2 草场乡 4.42 

3 大城子街道 11.26 

4 大营子乡 0.74 

5 东哨镇 2.02 

6 甘招镇 6.06 

7 公营子镇 37.44 

8 国营官大海农场 0.82 

9 坤都营子乡 2.01 

10 老爷庙镇 1.31 

11 利州街道 12.88 

12 六官营子镇 0.9 

13 南公营子镇 6.36 

14 南哨街道 22.52 

15 平房子镇 4.03 

16 山嘴子镇 2.55 

17 十二德堡镇 2.37 

18 水泉镇 2.91 

19 卧虎沟乡 2.76 

20 兴隆庄镇 8.36 

21 羊角沟镇 2.92 

22 尤杖子乡 1.78 

23 中三家镇 19.83 

表 4为喀左县城镇开发边界分乡镇结果汇总表，全县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 174.22km
2
，

除了中心城区三个街道开发边界规模较大外，白塔子镇、公营子镇和中三家镇为其他乡

镇中面积较多，分别为 17.99km
2
、37.44km

2
和 19.83km

2
，全县各乡镇中公营子镇规模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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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城镇开发边界三调地类识别 

表 5. 城镇开发边界内三调地类结果汇总表 

三调 
各地类面积 

（平方千米） 
占比 编

号 
地类 

1 旱地 32.46 18.6% 

2 农村宅基地 23.90 13.7% 

3 乔木林地 18.44 10.6% 

4 水浇地 14.31 8.2% 

5 工业用地 11.46 6.6% 

6 果园 10.59 6.1% 

7 城镇住宅用地 9.50 5.5% 

8 其他林地 8.10 4.7% 

9 灌木林地 7.62 4.4% 

10 河流水面 7.20 4.1% 

11 其他草地 5.16 3.0% 

12 采矿用地 5.00 2.9% 

13 公路用地 3.89 2.2% 

14 农村道路 2.70 1.6% 

15 
城镇村道路用

地 
2.52 1.4% 

16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2.07 1.2% 

17 科教文卫用地 1.98 1.1% 

18 设施农用地 0.90 0.5% 

19 
机关团体新闻

出版用地 
0.89 0.5% 

20 特殊用地 0.80 0.5% 

21 铁路用地 0.74 0.4% 

22 内陆滩涂 0.71 0.4% 

23 物流仓储用地 0.64 0.4% 

24 水库水面 0.46 0.3% 

25 公用设施用地 0.43 0.2% 

26 裸土地 0.38 0.2% 

27 公园与绿地 0.34 0.2% 

28 坑塘水面 0.3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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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水工建筑用地 0.26 0.1% 

30 
交通服务场站

用地 
0.22 0.1% 

31 沟渠 0.10 0.1% 

32 广场用地 0.08 0.0% 

33 空闲地 0.05 0.0% 

34 养殖坑塘 0.03 0.0% 

35 田坎 0.01 0.0% 

表 5 为喀左县城镇开发边界内三调地类面积统计，其中规模最大的为旱地，面积为

32.36km
2
，作为未来城镇扩展的主要地类，其次为农村宅基地和乔木林地，面积分别为

23.9km
2
和 18.44km

2
，因此村庄的整治和布局为城镇发展的重要内容。 

4.3 城镇开发边界分乡镇指标确定 

 

 


